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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可行性与必要性两方面分析了退休人员继续就业问题，并指出退休人员再就业中存在的

障碍性因素，进而提出应从理念、政策、退休培训等几方面帮助退休人员实现再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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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农民务农，没有从业年龄、劳动时间，也没有工龄和退休，自己雇佣自己，直到丧失劳动能

力，或者生活有了安逸的保证，不再需要再劳作。农民具有劳动能力的一生，都是他的务农生涯。然而，

对于受雇佣的员工来说，到达退休年龄，便可以从工作岗位中退出，由国家和家庭承担其养老的责任。但

是，随着老龄化危机的蔓延，国家和家庭承担的养老责任越来越重，已经难负重任，而我国迟迟未能改革

的退休年龄制度，使我国出现大量“低龄老人”的退休职工。他们大都身体情况良好，未能完全适应退休

后的赋闲生活，有一定的就业意愿。 

传统的养老观念认为，老年人退休后就应该赋闲在家，好好安享晚年，让子女承担起应尽的养老义

务。如果老年人出去工作，便是子女大大的不孝，会遭到社会的谴责。新时代的养老理念则认为，老年人

适当的社会参与，不仅有益于老年人自己，更有益于国家经济建设。其基本观点主要包括：适当的社会参

与有益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老年人是重要的人力资源等。本文将从生理和法律双重角度分析退休职工再

就业的可行性，再从国家层面和个体层面分析退休职工再就业的必要性，接着对退休职工再就业存在障碍

性因素进行分析，最后是文章结论。 

一、退休职工再就业可行性分析 

生理分析：根据德国解剖学家赫伯特·豪哥对死者大脑的检测，得出结论：人的大脑神经细胞体积会

随着年龄的增长长大或是缩小。一般来说，当人的年龄到达60岁，神经细胞体积才开始缩小，但是缩小的

速度很缓慢。哪怕是90岁的高龄，不过也才缩小至70%。从中可见，从生理的角度来讲，45至65岁时是大

脑发育最成熟时期，也是一个人工作状态最完善的时期。我国《劳动法》规定的退休年龄是，男性60岁，

女干部55岁，女工人50岁。因此，即使一个劳动者从劳动岗位上退下来，并不代表他已经丧失劳动能力，

相反，这些退休的“年轻老人”往往还具备良好的再就业的身体素质。 

法律分析：我国《宪法》第四十二条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法

律保障我国公民具有参加劳动的权利和就业的资格。这种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人人平等，是法律赋予每个

公民的基本权利。即使是退休职工，依然享有劳动的权利和再就业资格。另外，我国《劳动法》中，只对

劳动行为能力的年龄下限做了规定，即劳动者必须年满16岁，但对劳动者行为能力年龄上限并没有明文规

定。从法律上看，退休职工再就业是可行并且受法律保护的。 

二、退休职工再就业的必要性分析 

国家层面：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退休职工再就业有利于缩减投资成本，扩大生产性消费，创造一定

的经济价值，为国家财政做贡献，降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冲击。从人力资源开发来说，当前，

我国人力资源结构矛盾严重，一方面，低层次人力资源过剩，另一方面，高层次人力资源短缺。退休职工



再就业，既可以用其充分的经验培养年轻人，促进他们技能的提高，而高技能的退休职工又可以填补一些

重要岗位，缓解人力资源结构短缺的现象。 

个体层面：一方面，退休职工再就业有利于缓解职工退休带来的种种不良心态。从岗位上退下来的职

工由于角色的突然转变，心理上容易产生种种不适应感。包括孤独、自卑、急躁的心理。长久下来，对老

年人的身心健康会产生负面影响。退休职工再就业，可以弥补他们因退休产生的空虚心理，增加他们的社

会认同及自我认同，也使自身价值继续得到体现。另一方面，退休职工再就业可以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

增加退休职工家庭的经济收入。1999年11月，王红漫对北京大学燕园地区退休职工的调查显示，超过一半

以上的退休职工再就业，是为了获得经济补偿。如我们所知，现今物价不断攀升，且涨幅惊人，而退休金

的增长却十分缓慢甚至停滞不前。老年人有限的退休工资可能不足以维持日常开销。再就业获取的收入一

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这种局面。因此，部分老年人由于经济上的需求而考虑重新就业。 

三、我国退休职工再就业障碍性因素分析 

对退休职工存有偏见。受旧观念影响，很多人仍然对退休职工再就业存在偏见。有的人提出，目前我

国就业市场已经存在巨大压力，年轻人就业岗位尚且不足，老年人再就业，必然会挤占年轻人的就业岗

位，使年轻人就业更加困难。也有人认为，老年人年老体弱，思想已经僵化，无法适应时代的新要求，因

此不应再就业。 

退休职工就业途径单一。退休职工再就业主要借助熟人网络，即亲戚朋友帮忙介绍。张翼在研究中指

出，现在我国退休老年人再就业提供主要帮助的是强关系网络，也就是“差序格局”的中轴——由家庭或

家族关系所形成的亲属和朋友结构。小部分老年人借助中介机构以实现再就业。但总的来说，国家组建的

正式组织对老年人再就业起到的作用不大。退休职工再就业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体系，老年人就业渠道单

一。 

退休职工再就业缺乏政策、机制上的保障。目前，我国退休职工再就业依然处于自发、分散的状态。

对于退休职工人力资源开放和利用，政府政策未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而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理论和

实践往往是针对中青年职工，使退休后再就业职工的人力资本无法得到正确的衡量、评价，缺乏对退休职

工再就业的激励作用。 

综上所述，退休职工再就业既有可行性和必要性，也存在种种障碍性因素，阻碍了退休职工顺利实现

再就业。目前，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面临养老金支付危机。人口老龄化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压

力。而退休职工再就业，可以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巨大压力。老年人再就业，能为经济发展做出贡

献。因此，我们应想出对策，消除退休职工再就业道路中的障碍性因素。首先要从观念上转变对退休职工

再就业的看法，应该认识到在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同时，也要鼓励老有所为。其次，针对老年人整

体素质偏低，可以对老年人进行退休培训。要从体制上保障老年人实现再就业，不仅政府应出台政策法

规，鼓励老年人再就业，企业也要制订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章程，对老年人的人力资本进行正确衡量。此

外，组建退休职工人才市场，改变退休职工基本依靠于熟人网络进行就业选择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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